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说明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思达”或“公司”）原拟通过发行股份

的方式购买：（1）由彭可云、赵炯、王晓光、赵志奋、保安勇、濮瑜、王骏宇、

珠海中润创达打印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珠海中润靖杰打印科技

有限公司 49%股权；（2）由赵志祥、袁大江、丁雪平、珠海诚威立信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珠海欣威科技有限公司 49%股权；（3）由周欣、林辅

飞、珠海横琴新区拓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珠海市拓佳科技有

限公司 49%股权。 

基于对珠海市拓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佳科技”）未来发展的考量，

周欣、林辅飞、珠海横琴新区拓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决定退出前述交易，

公司与拓佳科技交易对方周欣、林辅飞、珠海横琴新区拓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达成一致意见并拟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解除协议》。 

经调整后，本次交易为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1）由彭可云、赵

炯、王晓光、赵志奋、保安勇、濮瑜、王骏宇、珠海中润创达打印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珠海中润靖杰打印科技有限公司 49%股权；（2）由赵志

祥、袁大江、丁雪平、珠海诚威立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珠海

欣威科技有限公司 49%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上市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

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交易

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围，或

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纳思达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如下： 

（1）2019 年 4 月 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投资入股联想集团旗下打印机公

司的公告》，纳思达与联想集团有限公司旗下打印机业务主体联想(北京)有限公



 

司及联想图像（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想图像”）等签署《关于联

想图像（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纳思达拟以人民币 1,695.96 万元的

对价认购联想图像新增注册资本。本次交易完成后，纳思达持有联想图像 10%

的股权。 

（2）2019 年 5 月，珠海格之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智租科技有限公司

签署《增资认购协议》，约定珠海格之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对北京智租科技有限

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后持有北京智租科技有限公司 2.5%的股权。 

（3）2019 年 5 月 24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对珠海盈芯科技有限公司剩余

股权收购签署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司拟与上饶市芯领者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芯和恒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艾派克

微电子有限公司、余干县芯思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严晓浪签署

补充协议，各方同意，剩余尚未实施的纳思达收购，即涉及纳思达收购芯思管理

和严晓浪剩余全部合计的 21.375%的股权，实施主体由纳思达变更为艾派克微电

子，即在目标集团的投资前估值为人民币 70,000 万元的前提下，由艾派克微电

子以现金方式收购芯思管理和严晓浪剩余全部合计的 21.375%的股权。 

（4）2019 年 6 月，公司对淮安欣展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增资金

额为 50 万美元，占淮安欣展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 10%的股权。 

（5）2019 年 8 月 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珠海芯和恒泰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约定由珠海艾派克微

电子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珠海芯和恒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的珠海盈芯科技有限公司 1%股权，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700 万元。 

（6）2019 年 8 月 13 日，公司对 Jadi Imaging Holdings 进行增资，增资金额

约 305 万美元，占 Jadi Imaging Holdings 9.09%的股权。 

（7）2019 年 10 月 9 日，珠海艾派克微电子有限公司对成都锐成芯微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成芯微”）进行增资，艾派克微电子向锐成芯微增

资 388 万元人民币，占锐成芯微 8.8423%的股权。 



 

（8）2019 年 12 月 25 日，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珠海纳思达打印科技有限公

司，以自有资金 63,400 万元成功竞得位于珠海市平沙镇美平三街东侧、平南路

北侧的土地使用权，并取得了《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成交确认书》(交易序

号 NO:19170)。 

除以上资产交易事项外，上市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无其他资产交易情况。 上

述三项事项中的交易标的与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不属于同一资产或相关资产，前

述资产交易事项与本次交易事项互相独立。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

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说明》之盖章页）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七日 

 


